
租赁合同书（范本）
甲方：福建省永春碧卿国有林场　    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福建省永春碧卿国有林场（简称甲方）位于泉州市永春县外山乡墘溪村888号（成溪工区旧厂房）房屋的使用权委托永春县阳光交易平台公开招租，现由          　　　(简称乙方）以人民币　　　　元/年整 (￥0.00)中标,取得    　     租赁使用权。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。
一、租赁物情况：

(一）拟出租资产坐落地址：

成溪工区旧厂房：泉州市永春县外山乡墘溪村888号；
（二）拟出租资产范围、面积：合计357.5m2。
二、租赁用途：森林旅游。  

三、租赁期限：伍年整，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年    月    日。本租赁合同无设定装修期。
四、租金及支付方式

（一）租金标准：租金为递增方式，每满叁年递增一次，每递增一次租金比前三年增长3%。即：第一至三年租金按年中标价收取，为人民币　　　　元/年整 (￥0.00)；第四至五年租金在年中标价基础上递增3%收取，为人民币　　　　元/年整 (￥0.00)。

（二）租金支付办法：在签订合同时，乙方一次性支付给甲方。　　  

支付方式：租金由乙方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。

出租方账户名称：   福建省永春碧卿国有林场  　　  
银行账号：    13571201040000112     　  　　    

开户银行：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春榜德支行
五、合同履约保证金：

甲乙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支付合同履约保证金，合同履约保证金为年中标价，即：人民币          元整（￥0.00）。

合同履约保证金在租赁期满，乙方完全履行合同的情况下，经甲方验收合格后，由甲方无息退还。
六、合同解除或终止

（一）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可以解除本合同。

（二）若乙方在租赁期内非法经营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取消合同履约保证金。

（三）合同有效期间，因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不能履行，本合同终止。合同终止日至租赁到期日的期限内已收取租金的，应予以退还。

七、双方权利义务

（一）甲方就租赁物现状交付乙方使用,乙方在使用过程中应确保租赁物建筑结构安全可靠。乙方经甲方同意后可对租赁物进行装修、改善或者增设他物，但不得改变租赁物的承重墙体。如违反上述约定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恢复原状、赔偿损失，甲方视情况有权提出解除合同。

（二）合同期满或因乙方原因解除合同时，甲方有权收回租赁物，乙方对租赁物装修形成的不可移动的添附物，甲方如需要求乙方恢复原状，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恢复原状；如甲方无需要求乙方恢复原状，则上述添附物乙方应无偿归甲方所有。甲乙双方应对租赁物及水电等使用情况进行验收，乙方应结清应承担的费用。
（三）乙方在租赁期限内应当注意安全、合法使用该租赁物，应服从政府有关部门管理，自觉遵守公共秩序，不得影响他人和社会秩序，遵守相关法律规定。在租赁期限内所发生的一切安全责任（包括但不限于消防、防盗、人身、财物安全等）应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
（四）乙方在租赁期限内所发生的一切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水费、电费、电话费、宽带费、物业管理费、卫生费、道路维护、路灯照明）等的其他费用均由乙方承担。

（五）乙方在租赁期限内应妥善保管、使用租赁物，应当履行占用租赁物期间的维修义务。

（六）乙方不得以租赁物名义进行贷款及抵押贷款，或为他人提供贷款担保。否则，甲方有权收回租赁权，取消合同履约保证金，赔偿相应损失。
八、违约责任

（一）乙方擅自解除合同构成违约，已支付的租金不予退还，并取消支付的合同履约保证金。

（二）合同期满后，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返还租赁物的，占用期间按照合同约定的租金双倍支付。

（三）甲方擅自解除合同构成违约，应双倍返还合同履约保证金，并赔偿乙方装修折旧损失。

以上条款，合同生效之后，如任何一方违约，守约方为维护权益，有权向违约方追偿一切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、诉讼费、保全费、鉴定费、差旅费等费用）。

九、免责事项

在租赁期限内，如因不可抗力原因和政府因素致使租赁合同不能继续履行，租赁合同终止，甲方和乙方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
十、争议处理方式

本合同在履行中若发生争议，双方应采取协商方法解决。协商不能达成时，任何一方均可向当地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十一、本合同壹式肆份，甲方执叁份，乙方执壹份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福建省永春碧卿国有林场   　　乙方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   

分管领导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　身份证号码：

经办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联系电话：     

    　

合同签订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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